
Dispute Settlement 争议解决, 2023, 9(6), 3318-3328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6453   

文章引用: 刘心怡. 强奸罪 2019 年至 2021 年犯罪状态及研究现状[J]. 争议解决, 2023, 9(6): 3318-3328.  
DOI: 10.12677/ds.2023.96453 

 
 

强奸罪2019年至2021年犯罪状态及研究现状 

刘心怡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18日；录用日期：2023年11月15日；发布日期：2023年11月22日 

 
 

 
摘  要 

性侵犯罪一直以来就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从行为层面来看强奸案件社会危害性较大，从实践方面看此类

案件常见高发，故此选取以强奸为首的性侵案件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强奸行为与准强奸行为的关系，明

晰准强奸的三种行为类型，即趁机型强奸、麻醉型强奸与欺骗型强奸，从而将准强奸行为包含在强奸之

中。由此选取2019年至2021年近三年的犯罪数据并统计强奸案件在年份，地域与其他案件并罚的情况。

根据数据从犯罪人与被害人双重角度分析犯罪发生的原因，犯罪人与主流社会的游离与其自身的习惯个

性，被害人性防御能力较低且缺乏安全防范意识都影响着犯罪的发生。综上将案件发生为节点将其分为

三个阶段，从社会，家庭与当事人自身三方面入手，建立相关社会治理制度治理体系，加强性知识输出，

提高自我控制能力和限制日常活动范围以减少此类案件案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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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ime of sexual assault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attention from all circles. From the pers-
pective of behavior, rape cases have great social harm, and in practice, such cases are common and 
high incidence, so the sexual assault cases led by rape a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pe behavior and quasi-rape behavior, and clarify the three typ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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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si-rape behavior, namely opportunistic rape, narcotic rape and deceptive rape, so as to include 
the quasi-rape behavior in the rape. Therefore, the crime data from the past three years from 
2019 to 2021 was selected and the combined punishment of rape cases in the year, region and 
other cases was counted. According to the data, the causes of crime are analyzed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the criminal and the victim. The freedom between the criminal and the mainstream 
society and its own habits and personality, the victim’s low sexual defense ability and lack of safe-
ty awareness all affect the occurrence of crime. To sum up, the occurrence of cases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starting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society, family and the parties themselves, a rele-
vant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strengthen the output of sexual knowledge, 
improve self-control ability and limit the scope of daily activities to reduce the crime rate of such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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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提的厘清 

1.1. 强奸罪的范围 

《刑法》对于有关性犯罪行为主要分为以下两种大类，一为自愿发生为谋求利益以性交易为手段的

犯罪或为获利而贩卖淫秽物品的犯罪行为，例如卖淫行为，常见的有组织卖淫，聚众淫乱等，其大多也

体现为犯罪人。一种以暴力胁迫或与之具有相当性的手段残害被害人性自主权与性自尊的犯罪，一般表

现为强奸与猥亵，侵害主体为受害人。但是严格意义下的性侵犯罪应以违反被害人性自主权与性羞耻心

为基础，其目的在于满足犯罪人性欲，以强制手段与被害者进行性行为，本质在于特定对象的性自主行

为与自尊，而非社会秩序的安宁与道德风尚。故将性犯罪行为划分为两个方面——犯罪型性行为与被害

性性行为。实质的性犯罪行为只有强奸罪，强迫卖淫，强制猥亵侮辱罪等，并不包含没有伤及性自由权

的犯罪行为，而这种非实质的性行为不在讨论之列。为厘清上述概念，将上述分类中的第二种行为进行

进一步划分，分为除性交以外的淫秽行为与性交行为，而本文仅讨论性交行为，即利用暴力胁迫或与之

相当的其他手段侵犯他人性自主权与性羞耻心的强制性性交行为。也就是强奸行为。 
陈兴良教授将强奸划分为以暴力胁迫为主要手段的一般强奸和其他手段的强奸，这里的其他手段要

求要与一般强奸中的暴力胁迫具有相当性，陷入让被害人不能反抗，无法反抗或不知反抗的境况，其性

交行为违背妇女意志，故实践中的趁机型强奸(利用被害人醉酒，病重，熟睡等被害人已经陷入不能反抗

的状态实施的强奸行为)，麻醉型强奸(犯罪人使用酒精药物等手段使被害人陷入不能反抗的状态以实施强

奸的行为)和欺骗型强奸(运用欺骗手段骗奸)。故本文中所讨论的强奸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强奸也包括其他

手段的强奸，在下文将其统称为强奸罪。 
强奸罪一直以来就是学者关注的热点，大多学者从犯罪人的防控和治理入手以控制强奸行为，而忽

略了被害人，本文从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双重角度入手以尽可能减少此类社会危害恶劣的案件，合理规避

被害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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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学界研究现状 

根据知网统计在 2019 年至 2021 年中，搜索关键字“性侵”共找到 18 篇文章，其大多集中于未成年

人性侵领域。其中有两篇来源于《法制与社会》有两篇来源于《犯罪研究》，剩下 14 篇其来源各不相同，

例如有《广西警察学院学报》《中国公共安全(学术版)》《天津法学》和《现代世界警察》等。搜索关键

字“强奸”，共找到 15 篇文献，排除于“性侵”相同文献，共计 32 篇。其中文献来源于《公安学刊(浙
江警察学院学报)》与《法制博览》的各两篇，剩余文献来源不一，在搜索关键字“强奸”时可以发现其

较多研究犯罪心理学领域。 

2. 2019 年至 2021 年强奸案件的犯罪状态 

本文数据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得出，将裁判日期设定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案

件类型选定为刑事案件，裁判文书锁定为判决书，裁判程序框定至刑事案件的一审，搜索“强奸”一词

至全文共得到 22,054 篇文书，搜索“强奸”一词至标题共有 28,218 案。因全文中出现的强奸一般为犯罪

人构成累犯的原因且强奸一般为涉密案件而不公开审理，故本文的数据以标题中带有强奸一词的为准。 

2.1. 案件发案数量总体较高，于 2020 年出现高峰 

2019 年共有 11,923 案，2020 年共有 13,144 案，2021 年共有 3151 案(见表 1)。因近三年数据波动较

大，难以表现出强奸案的一般波动水平，故增加 2018 年数据以示对比。从强奸案件总数量上来看，总体

保持高发态势。案件近四年来的变动趋势为先增长，后骤减。呈现出中间高，两头低的趋势。2020 年案

件发案数最高达 13,144 件，2021 年最低仅有 3152 件，2020 年的案发数量是 2021 年的四倍多。强奸行

为为接触型犯罪，而 2020 年为疫情爆发之年，由于疫情原因人与人之间接触较之往年来说更少；公共场

所限制人流量并且他人对无端靠近的陌生人警惕之心更强，但 2020 年强奸行为不降反增。对比与之相类

似的卖淫行为与猥亵行为，在 2019 年至 2020 年却并未如强奸行为一样出现高峰，其趋势为逐年下降。 
 

Table 1. Case year table 
表 1. 案件年份表 

年份 案件数 

2018 年 9520 件 

2019 年 11,923 件 

2020 年 13,144 件 

2021 年 3151 件 

2.2. 人口基数较大的省份强奸案件数量较高其地域分布呈现总体偏南的趋势 

下表(见表 2)共统计除香港，台湾和澳门外，剩余 31 个省 2019 到 2021 年强奸案件的数据统计分析。 
先从案件总数来看全国强奸的案件总数 2020 年较 2019 年有小规模上升，上涨了十个百分点，而到

2021 年则出现断崖式下降，从一万三千多起下降到只有三千多起，下降了七十七个百分点。具体到各个

省份来看也大抵如此其中北京市，天津市，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上海市，江西省，湖北

省，海南省，四川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等 14 个地方强奸的案件总数在逐年下降，2020
年小规模下降，在 2021 年大幅度下降。而河北，辽宁，吉林，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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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西藏，宁夏和新疆等 17 省份强奸的案件数量在经历了 2020 年的上升

之后迎来了 2021 年的大规模下降。 
 

Table 2. Regional distribution table 
表 2. 地域分布表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广东 

案件总数 767 238 1342 524 433 783 721 583 490 1918 

2019 年 344 127 568 282 229 325 302 317 235 666 

2020 年 313 87 590 205 170 363 335 199 203 1047 

2021 年 110 24 184 37 34 95 84 67 52 205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西 新疆 

案件总数 713 2181 1269 15 779 1525 2184 884 1569 1066 1124 

2019 年 289 883 560 5 344 636 841 418 628 478 362 

2020 年 339 1100 569 9 317 684 1009 403 715 504 551 

2021 年 85 198 113 1 64 205 334 63 226 84 211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案件总数 

案件总数 28 794 1880 930 1813 26 800 374 218 210 28,218 

2019 年 17 367 855 200 872 9 373 178 100 92 11,923 

2020 年 10 394 809 617 805 15 371 166 96 99 13,144 

2021 年 1 78 216 113 136 2 56 30 22 19 3151 

 
对每个省份强奸的案件总数进行排列分析，强奸案件总数的前五名分别为：第一名河南 2184 起；第

二名浙江 2181 起，第三名广东 1918 起，第四名四川 1880 起，第五名云南 1813 起，综上可以发现实施

强奸行为较多与这些地区庞大的人口有很大关系，人口基数越大，相应的强奸罪的案件数量也会较多，

前五名强奸罪案件总数总共 9976 起占到了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同样这五个省份的人口数量也占到

了全国人口数量的百分之二十六，强奸高发的前两名河南和广东也正对全国人口数量的前两名，不过这

也并非决定性因素。因为广东省人口数量最多，河南省次之，2020 年末，河南人口为 9941 万人，广东

则为 1.26 亿，人口远远超过河南。除此之外还有江苏省这个例外，江苏省的人口数量高居全国第四，但

强奸的案件数量却只有 713 起，排在相对靠后的位置。强奸罪案件总数的后五名分别是：福建省 15 起，

海南省 28 起，西藏 26 起，宁夏省 210 起，青海省 218 起。其中海南省的人口数量大约在 1000 万人左右，

而西藏的人口只有仅仅 364 万，同样宁夏省和青海省的人口数量也处于全国人口的较低水平，可见人口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强奸罪的案件数量。由上述分析得出，除河南之外，其他四个省份都位于我国偏南

部地区，其中湖南与安徽案发数量也高于我国北部大多省份。 
强奸案件数量地域分布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奸罪的案发数量与省份的经济发展情况息息相关。

我国强奸犯罪的地理分布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水平有着直接的关联性。从图中显示我国省域强奸犯罪率

的总体分布，逐渐呈现出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的特征。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加强，在经济发达的浙江，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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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广东等省份，强奸罪的案件总数均处在相对靠前的位置，而经济较为落后的西藏，甘肃，青海，宁

夏等省份案件总数则相对靠后。同样的这也并非决定性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福建省虽然经济发达，

人口数量也相对较多，但是强奸罪的案发数量却排名倒数第一，而新疆在经济落后和人口数量稀少的情

况下强奸罪的案件数量依然突破了一千大关。由此来看影响强奸案件数量的因素还有教育水平、普法程

度以及人民素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等省份的教育水平和普法程度相对较高，人民懂法知法守法

用法，对强奸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严重程度有一定的认识，所以虽然人口基数庞大，但强奸行为的案发

率却处在较低水平。新疆，广西等省份同上述省份相比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较为落后，受此影响导致强

奸行为的案发数量相对较高。 
同样的，对于一些数据也不能忽视，例如贵州省在其他省份 2020 年的案件总数稍微下降或者轻微上

升的情况下，贵州省 2020 年的强奸案件总数却翻了三倍之多，从 19 年的 200 起跨越到了 617 起，广东，

新疆，浙江 2020 年的增长幅度也相对较大。 

2.3. 数罪并罚案由分布于较广 

排除个别非刑事案由的个别案件，共剩余 28,215 个案件，其中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占

27,484 件，主要集中于强奸罪一罪。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罪名伴随着强奸罪，与强奸罪一同数罪并罚，

例如有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财产罪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以下将就一些常见的并罚案件以详述。 
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危险驾驶罪，共发生 23 起，约占本章节罪名的 70%。查阅

已公开的裁判文书发现，构成危险驾驶罪的行为模式一般表现为醉酒驾驶机动车，其中典型的有刘露犯

强奸罪、危险驾驶罪 1；刘易强奸、危险驾驶罪 2。除去危险驾驶罪之外，还有一些强奸罪与交通肇事罪

数罪并罚的情形，其中醉酒也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重要原因。这此基础上醉酒与强奸具有一定的伴随性，

据此合理推断醉酒是引起强奸行为的原因之一。 
强奸并罚案件最常见的发生在侵犯财产罪，总共 375 起，占到了全部的七成以上，具体而言主要

体现在抢劫罪，抢劫罪共发生 254 起，约占本章罪名的 67%，查阅已经公开的裁判文书发现，构成抢

劫罪的行为模式一般表现为对财产所有人、持有人或者保管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抢劫

财产，或者强迫其当场交出财产，具体表现为犯罪嫌疑人携带凶器想要劫取财物，在进入室内或者较

为封闭的空间并看到被害人为女性且单独一人时，临时起意产生了强奸的念头，遂违背妇女意志对其

进行性行为或性骚扰。其中典型的有陈汉抢劫罪、强奸罪 3。陈汉预谋抢劫吴某萍准备了小刀、砖块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 21 时许来到受害人所在超市附近观察、徘徊等候时机。直到 2020 年 12 月 23 日 0
时许，陈汉见超市卷闸门已关下，再经观察确定该超市内只有受害人吴某萍一人，就拉起该超市的卷

闸门进去后将卷闸门关下，然后拿出小刀威胁生活起居在该超市的吴某萍拿钱出来，并动手抢得吴某

萍佩带在胸前的一块“金色”佛牌。接着陈汉抓住吴某萍的头发并用刀威胁吴某萍将收银台抽屉拿出

来，并将抽屉里的钱放到了自己的口袋。后为了威逼吴某萍拿出更多的现金，就继续抓住吴某萍的头

发，持刀威胁吴某萍上到二楼卧室，但因无钥匙打开二楼的保险柜，陈汉未能抢到更多的现金。接着，

手持小刀的陈汉在二楼的床尾处强奸了吴某萍，事后将吴某萍放在二楼窗台上的一条珍珠项链拿走，

然后下到一楼逃离现场。通过案例不难发现犯罪嫌疑人陈汉在刚开始并没有强行奸淫妇女的目的，而

是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想要劫取受害人吴某萍的财物，在抢劫的过程当中来到受害人的卧室才临

时有了强奸的想法。 

 

 

1被告人刘露犯强奸罪、危险驾驶罪一案一审刑事判决书(2021)陕 0114 刑初 19 号。 
2刘易强奸、危险驾驶一审刑事判决书(2019)皖 0202 刑初 70 号。 
3陈汉抢劫罪、强奸罪刑事一审刑事判决书(2021)桂 0902 刑初 24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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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抢劫罪之外，本文发现盗窃罪与强奸罪并罚的案件也并不在少数，据裁判文书网统计盗窃与强奸

并罚的案件总共 114 起，约占本章罪名的 30%，接下来介绍一个典型案例：杨再福强奸罪、盗窃罪 4。2021
年 8 月 1 日凌晨 1 时许，杨再福来到辰溪县被害人杨某家外，通过窗户看到杨某独自一人躺在卧室的床

上玩手机，且发现该卧室的桌子上面放着一个白色女士包，遂起盗窃之心，便在屋外等候被害人入睡。2
时 40 分，杨再福见杨某睡着后，用事先准备好的剪刀撬开门栓进入杨某卧室，从放在桌子上面的白色女

士包内盗得现金 50 元，后又从放在柜子上面的黑色女士包里的一个棕色带有花纹的小钱包内盗得 2200
元。后杨再福走到杨某床边对杨某进行抚摸，杨某惊醒后大叫反抗，杨再福用手压在杨某右脚膝盖处，

另一只手则继续抚摸，欲继续实施强奸行为，遭杨某呼叫并极力反抗，同时用左脚朝杨再福乱踢，杨再

福因害怕而逃离现场。在这起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刚开始同样没有强奸的想法只有盗窃财物的目的，

在盗窃财物的过程中另起犯意，对受害者实施了奸淫行为。 
除去抢劫罪和盗窃罪之外，还有一些强奸罪与诈骗罪、抢夺罪数罪并罚的情形，虽然案名不同，但

其容易发现的是财物也是构成诈骗罪和抢夺罪的主要成因，因此在侵犯财产罪名当中，财物与强奸行为

具有一定的伴随性，在侵犯财产犯罪当中，犯罪嫌疑人都是以财产为主要目的，强奸一般均为临时起意，

在取得财物之后顺便进行了强奸行为。 
最后来看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这一现象主要表现为组织、强迫、引诱、

容留、介绍卖淫罪，共发生 64 起，约占本章罪名的 60%。具体表现为在组织或者介绍参加卖淫的过程当

中，采用欺骗或者暴力威胁等手段强行将女生带到卖淫场所与其发生性关系，或者与不满 14 周岁的少女

发生性关系，在侵犯社会管理秩序的同时侵犯了女生性的自我决定权。这些案件都具有的共性为其一犯

罪嫌疑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性欲望，其二卖淫为行为人实施强奸行为提供了一定的性场所，典型案例可

以来看张为抢劫、协助组织卖淫、强奸罪 5。被告人张为在长沙市某出租屋内招募未成年少女开展卖淫活

动，并且在 2020 年 3、4 月期间，被告人张为在明知卖淫女王某某未满 14 周岁的情况下，在湖南省长沙

县某出租房内与其同居，并多次发生性关系。其虽然本来是卖淫的组织参与者，但在组织的过程当中自

己对未成年少女下手造成了协助组织卖淫罪与强奸罪的并罚。除此之外，还有 27 起扰乱公共管理秩序罪

与强奸罪并罚的案件，在这里大多发生的情形是聚众斗殴行为，通过比对我们发现里面所有的犯罪嫌疑

人都具有一定的暴力倾向，所以其强奸选择的手段也基本为暴力手段。整体来看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这

一部分，犯罪嫌疑人较为冲动的性格是引起强奸行为的主要原因，而且相对于其他的上述犯罪来说，他

们对待法律的态度更为蔑视。 
在强奸罪的共同犯罪数据中发现侵犯财产罪有 15 起，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有九起，前者明显多于

后者。具体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前者的财产犯罪很容易出现共同犯罪的情形，相应的在强奸行为里面也会

出现轮奸的加重情节，而后者的社会秩序，虽然也会有共同犯罪，但是很少见轮奸的情形，这是因为在

社会秩序中组织卖淫大多都是帮助犯，其以获利为主要目的而不以满足性欲为主要目的。 
经过上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强奸罪行为的发生并不仅仅只是犯罪嫌疑人见色起意，醉酒的影响，

冲动的性格，态度上对法律的蔑视和非法取得财物过程中的临时起意都可能引起强奸行为。 

3. 强奸案件原因分析 

3.1. 从犯罪人角度分析犯罪原因 

根据上文数据分析，对犯罪特点整理得出以下结论。 

 

 

4杨再福强奸罪、盗窃罪刑事一审刑事判决书(2021)湘 1223 刑初 169 号。 

5张为抢劫、协助组织卖淫、强奸一审刑事判决书(2021)湘 0103 刑初 7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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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人一般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化水平低，普遍对法律法规的认识不明确，守法意识不强，有的犯

罪人存在人格障碍，在一些性侵未成年案件中这种性格障碍体现的愈发明显。强奸案件的犯罪人一般社

会地位较低，没有正式的工作，收入极不稳定且社会地位不高，常见的有外来务工人员，无业人员与低

学历人群。这些原因共同导致了其基本被排除于主流社会之外，形成了自己的小团体，深究小团体内部，

也基本与加害人有性质相似的行为，例如嫖娼，猥亵等。在加害者的社交圈内对这种行为大多不予理会，

甚至有些团体中反而以此为荣，从而发展出脱离与正常社会的价值观念。以上论述的犯罪人形成了自己

的小团体，但大多数犯罪人其脱离主流社会之后并没有被其他小社会所接纳，一直游离在社会之外，缺

乏社交，没有融入大环境的能力。性欲的宣泄是一种人的正常生理需求，在一次又一次的社交失败中，

其选择这一种方法，而这种犯罪人也大概率没有伴侣。以上性侵行为，针对初次实施的加害人来说，存

在两种极端现象，一种是中止犯罪，这类型的犯罪人，基于此其多半并不再进行犯罪活动，而还有一种

性侵既遂之后，他们中的不少人还会选择再犯罪。这种再犯罪不仅指强奸罪的再犯罪，也指除强奸之外

的其他危害社会及他人人身财产类型的犯罪。也就是说，强奸行为一般多次发生，很少有犯罪人仅实施

强奸这一种罪行就止步，其大部分是多次频发，既有针对同一受害者多次实施性侵，也有同一加害人针

对不同受害人实施性侵，还有一些犯罪人除实施强奸之外还实施其他犯罪。 
犯罪的发生也与犯罪人的性格特点与生活习惯相关。犯罪人保留着酗酒、吸毒等陋习，在一定程度

上放大了当下的感受，也包括着不合时宜的性欲。由上可知，强奸罪的实施主体社会地位与受教育程度

不高，缺少规范意识，法律的威慑力对其较弱，与同龄，同体型，同工作的相似人作对比，其自我控制

力偏低，守法积极性也同样不高。 

3.2. 从被害性角度明晰被害原因 

被害人学中的“被害性”最早由门德尔松提出，是关于某些社会因素造成的某些损害的全体被害人

的全部特征[1]。日本学者将其定义为导致被害人被害的发生在犯罪过程中并与犯罪相关的全部因素[2]。
在我国一部分学者认为“被害性”是指潜在被害人或者被害人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或者诱发犯罪发生，使

其自身更容易受侵害的主客观原因[3]；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其是客观及被害人自身所诱发犯罪发生的全

部因素[4]。到目前为止我国对被害性的定义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论断，但是各界学者对“被害性是与被害

者相联系的诱发犯罪产生的主客观的全部因素”这一结论达成了共识。不可否认的是被害性是导致犯罪

发生和提高犯罪发生率的一大诱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可以在被害人即被害主体上寻找犯罪发生

的原因，但是同时我们应注意上述的被害原因与具体的被害因素并不相同。分析被害因素应当从主观方

面与客观方面一同进行，其中包括内在主观的因素，例如被害对象的心理因素及生理因素；也包括外在

客观的因素，其中包括被害人的一些日常活动以及其职业与学历。 

3.2.1. 主观被害因素 
汉斯·冯·亨蒂将自然人划分成 13 类受害人型，其与“天生犯罪人”相类似，从受害者的一般状态

与心理出发，结合大量实证材料在一般社会团体中寻找由于生理与心理等人的自我原因而导致成为被害

者的理由，即成为“天生被害人”的理由。这种理由体现在强奸这一行为上就是指受害者欠缺一定的辨

别能力和反抗能力，这种能力集中的体现在受害者的心理和心理之上，这种能力也被学界称作性防御能

力[5]。性防御能力欠缺的人往往更容易成为被性侵的对象，因为犯罪人还要考虑其犯罪成本，排除掉受

害人自身的性吸引能力，生理及心理发展不完备的人更容易收到侵害。据统计发现，在裁判文书中法官

会就特殊被害人特别表达出来。例如幼女，老年人、未成年人、智力低下者与精神特殊人群等。这些人

群将作为犯罪人的加重危害情节的特殊考量。此处的幼女、未成年人与智商低下者等特殊人群的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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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参考有关法律文件。查阅相关裁判文书发现正常成年受侵害人与特殊受侵害人占比相当，在一定时期

特殊受侵害人甚至超过了正常成年受侵害人。这些特殊受侵害人的身体发育情况或者智力健全情形相较

于正常成年人更具弱势地位，其生理不健全导致其内在保护力和反抗力不足使其更容易成为受侵害对象。 
在生理因素这一方面将其细化为年龄因素和精神或智力因素。年龄的大小是影响人类进行社会认知

活动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人年龄的增长其身体渐渐发育成熟，具备了一定的反击能力，然而再随着其年

龄的增长，身体机能渐渐下降，防抗能力也渐渐变弱。以下将随着受害者年龄的增长以论述其对强奸行

为的影响。不满 14 周岁的幼女其与成年男性力量体格方面差异巨大，一般成年男性使用简单的暴力手段

即可使其无法反抗，从而较为轻易得手；再加之于幼女对此行为认识不深，有的幼女并不知晓其为侵害

行为，这就使得犯罪人一再得手，故此类型被害一般不会仅受一次侵害。犯罪人利用其无知与畏惧心理，

在取得幼女信任后适用威逼利诱，哄骗一而再，再而三地实施犯罪，在犯罪过后受害者甚至帮助加害人

隐瞒其罪行；此类案件常见的犯罪人有幼女的教师，养父，邻居等与幼女有一定接触的熟人。青少年的

发育渐渐成熟，但伴随着身体的变化及青春期，他们对异性和性行为的好奇进一步加重，与异性的接触

进一步加强，其因发育而凸显的性特征反而会引发犯罪的诞生。高比例的未成年女性性侵事实表明，不

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因身心发育不成熟和社会经历有限不知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自己，或因身心发育

不完全的限制不能保护自己。而老年人因为其身体机能逐步下滑，出现行动迟缓，反应不灵使得其性防

御能力变低，在这时就可能成为一些犯罪人的目标。精神状况失常和智力发育不健全使得其丧失了一定

的社会功能，这也就伴随着这一部分受害人社会适应能力减弱。故其对于自身的和他人对自身的行为认

识有限，缺乏基础的性知识与防范意识，并不能正确判断当下发生的状况，这就使得一些犯罪人在其“不

知情”的情况下收到侵害，不知反抗犯罪人甚至有时还会因为生理反应产生下意识的回应。这种受害人

应其认识能力受损，有时无法准确描述出其遭遇，有的受害者讲出受害细节还会遭人忽视，被理解为“疯

言疯语”。这种信息易于犯罪人捕捉，其后就伴随着高频、多次、受害时间长等，因其表达能力受限有

时被发现周期长，有的已经怀孕，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取证难的问题。 
根据统计发现，近年来强奸罪使用暴力的情形逐渐减小，更多的使用的是上文提到的准强奸手段，

也就是其他方法，这种强奸手段使强奸案件复杂，其展现形式也更加多样。在阅读文书时发现有较大部

分的犯罪人采取了其他方法。有较多的受害人通过网上 APP 与犯罪人熟识并至线下约会，还有一部分受

害人迫于老师养父的威严性从而陷入不知反抗，不能反抗的境地。其中因网络社交而被害的案件中大部

分被害人为未成年人，而被管教人员性侵的则大部分为幼女。此类被害人在社交过程当中对他人的防范

心不强，对社会存在的潜在危险认识不足也缺乏一定的安全意识。上述因素大部分都表现在心理上。在

案件发生前、后以及整个案件发展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均可以运用加害人与被害人的互动理论来进行分析

[6]。本文将受害者个人个性也纳入到心理特征当中加害人与被害人理论是指在犯罪人与受害人互动的过

程中，加害人能明确感知受害者的内心状况及个性特征，并运用这些特征促成犯罪的达成。这主要表现

为被害人在案发前的侥幸与疏忽心理与案发后的恐惧心理。表现在案发前就是被害人有一定的认知，认

为可能发生对其不利的情形，但囿于缺乏安全意识而导致其陷入犯罪之中。例如很多打工人因疲惫而选

择路途近但黑暗人少的小路，一些人过度相信网上对方包装出的社交假人。案发后因恐惧他人异样眼光

而不选择报警。犯罪分子正是利用这些受害人的心理状况实施犯罪。 
综上所述，有生理缺陷的受害者因其性防御能力低下或心智不成熟，不能完全辨认性行为，没有完

全具备性知识使得犯罪人有机可乘。一些受害者对犯罪的发生抱有侥幸疏忽心理，甚至还有的抱有贪利

心理，而犯罪人正是抓住这一心理来实施犯罪。深究这种心理产生的原因，其实是源于被害人安全防范

意识的缺失。被害人受害原因并不单指向被害人，还指向被害人所处的社会，家庭等环境，除却犯罪人

的猖狂，社会和学校均缺少对未成年人的性教育，其中反性侵的教学更是少之又少，还有不少学校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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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未成年女性的体育教育，这也间接地造成了一部分女性身体素质较弱。如果对此不加以重视，就会

让本就弱势的群体更加暴露与犯罪的猖獗之下，如此以往势必会使得性侵的风险加剧。 

3.2.2. 客观被害因素 
一般在传统意义上的强奸案其受害场大多为黑暗隐蔽的户外，而根据调查发现，近来年传统型户外

强奸案件已经少之又少，多数还是发生在被害人或者犯罪人家中，在这种案件中多数表现为被害人将犯

罪人带到自己的住所或者为被害者跟随犯罪者进入其住所，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被害人没有将屋内的门窗

关好，犯罪人从这些地方进入实施强奸行为。除个人住所之外，被害场所还大多分布在酒店，这进一步

说明了被害人与加害者的互动可能是造成犯罪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除此之外一些娱乐场所以及汽车内

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这些场所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犯罪的发生，经统计发现这种被害易感性与诱发性

还受被害人职业与日常活动的影响。 
社会职业一大部分依靠于其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易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从而得

到更丰厚的报酬，周边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环境的安全保障更加充分，这就使得其接触犯罪分子的机会大

大减少。再者来说其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越好，法律意识与道德感越强，其接触犯罪分子的机会越少，

受骗的几率相应的也就会越小。就工作职业来讲，在酒吧工作的陪酒人士与销售人士和提供特殊服务的

人更容易将自己陷入到犯罪的漩涡当中。卖淫本就是一种违法的职业这种职业以色换利，长期接触的就

是色欲得不到满足的人，故其引发犯罪的几率也就更高。而针对一些在娱乐场所的服务人员，其工作场

所大多或幽暗或封闭，这也就为犯罪人实施犯罪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其中酒吧与 KTV 其营利时间大

多在夜晚至凌晨，出入人员也大多鱼龙混杂且多半伴有饮酒状况。还有不少工作其上班时间极不固定，

有的早出晚归或者是晚出早归，在午夜时间上下班使得被害人的安全得不到更好的保障，从职业中的收

入能力看，收入较少的人群更难以抵挡金钱的诱惑，抱有贪利侥幸心理，从而被害。 
日常生活理论认为，绝大多数的犯罪行为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上满足具有不法动机的犯罪人、适宜的目

标和缺乏防卫能力的条件[7]。被害人的一些生活习惯以及日常行为方式都有可能影响犯罪的发生，例如上

述的一些人习惯运用社交软件进行社交，更有甚者在社交媒体上谈论露骨言论，发送私密照片，这种冲动

的社交方式使得被害几率大大增加。还有一些受害者习惯于出入声色场所，有的也染上酗酒等恶习，使自

己陷入不知反抗的境况。综上所述，缺乏基本的安全意识与自我控制力会增加其在日常生活中受害的风险。 

4. 强奸罪的防控对策 

从上文数据整理可得出，性侵类犯罪尤其是强奸类犯罪并没有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慢慢减弱，反而在

一些年份还愈演愈烈，预防和控制性犯罪刻不容缓。性侵犯罪的防控应做到全阶段，全方面，在犯罪行

为发生前相关社会机构，学校等组织应做好教育宣传等工作；在发现有犯罪发生的可能性存在时，受害

者应提高警惕，尽可能避免与一切犯罪相关人、地、物进行接触；在犯罪发生后国家有关机关做好相应

的采证措施与不公开程序以切实保护相关人隐私，相应的应改造社会环境，对受害人不进行过多苛责等

等。以下将从这三方面一一展开，在提高被害人性防御能力与安全意识的基础上建立与完善相应的社会

配套措施，使性侵犯罪成为无土之木，无水之源。 

4.1. 犯罪行为发生前 

首先，对边缘群体融入社会，相关政府组织应做好工作，由基层工作人员带头，对一些社会融入性

较差的人给予更多的关注，积极听取其心理需要，在能力范围之内解决其社交问题；同时社区等组织还

应密切关注经常酗酒、闹事等人群，确保在其开始之时就能与公安机关取得联系，减少犯罪的发生。再

来应建立起一套防控措施与常态化工作机制。发挥“天网监控系统”的工作作用，完善各地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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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犯罪多发地的死角，建成从城市到农村的天眼体系，让犯罪无处遁逃。同时，对性侵犯罪的预防性

治理优于打击，消减被害因素的最佳路径是形成政府、社区甚至各行各业多位一体的联动防范体系，由

全社会实现预防性侵犯罪工作机制的常态化。在宏观层面，政府应牵头社会组织和团体在多领域化解潜

在性犯罪风险，加大性教育和性侵防范的宣传，唤起全社会对预防性侵害的重视。 
其次，学校和家庭应加强学生的性教育。处在青春期的未成年人由于生理变化更加关注性知识。大

部分未成年人因缺乏的性知识的引导而在迷途中越走越远，有的甚至发展出了性行为并导致其堕胎，大

多数未成年人对性侵的识别能力和求助能力低下，在遭遇侵害时并不懂得如何自救，甚至大多数人在遭

遇侵害后选择隐忍。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其对性知识的匮乏。性教育不应该成为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

学校作为儿童接受教育，实现社会化的重要场合，更需要在提供这种性教育。但学校教育并未如想象一

般——经过某省份对女童的调查研究表明大约 45%的女童认为学校很少进行性教育，25%的女童感觉学

校有时进行性教育，只有 20%的女童认为学校经常进行性教育[8]。《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2020 修订)明确指出，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当前青少年性发育和实

施性行为的年龄越来越早；其必要性知识的欠缺和自我保护意识低下，带来的可能是非意愿妊娠、人工

流产、性传播感染、性侵害和校园欺凌等不良后果。这严重危害了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因此学校性

教育的开展具有必要性。在性教育问题上，相关部门应该将最新的性教育课程纳入学校必读课程，面向

中小学生开办性教育方面的科普活动、转变教学理念和思路——将心理和生理健康摆在更重要的位置。

同时在日常的授课当中，生物和自然科学老师应传授关于身体性器官及其功能的常识，引导学生形成正

确的性知识并普及性器官护理、避孕、怀孕等方面的知识，引导学生在青春期正确的与异性进行交往，

避免暴漏、接触隐私部位与过早的性生活，树立健康的两性身体认知。鲁迅曾经说过：“要风化好，是

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这正是教育者当为之事。”正因为我们人性中有对生命、对爱

和对美热烈的追求，所以我们更加需要良好的性教育。 
家庭监护人应加强对被监护人性安全的监管。很多未成年人、精神或智力发育迟滞者、行动不便的老年

人都曾多次受到性侵，直到身体和精神明显受损后，性侵案才被发现，所以监护人同样缺乏防止性侵害的安

全意识。监护人最好不要将无防御能力的被监护人单独一人留在家中，或者让其单独一人外出，或者随意将

其托付给他人单独照看。万不得已离开被监护人时，监护人也要时刻保持与被监护人的联系。监护人应该密

切关注被监护者可能遭遇的危险，合理干涉他们的社交，必要时查看所用网络社交数据，定时定期查验被监

护人的生理部位是否受到损害。一旦发现疑似性侵，要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及时就医。在案发之后，为了

避免给被监护人留下心理创伤，监护人应找心理专家咨询，并由其对被监护人进行心理健康疏导。 

4.2. 案发可能性进一步提高 

在犯罪的可能性进一步提高的时候，也就是犯罪欲望或被害易感性将要出现之时，就需要进行内部

控制。Hirschi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了犯罪内部原因的自我控制理论。根据自我控制理论，每类性侵犯

罪发生的原因都在于犯罪人员缺乏自我控制力和存在诱发犯罪的机会[9]。在性侵案件的加害人与被害人

的交互联系中，不仅要求犯罪人要自我控制不受一时利益所诱(这主要要依靠犯罪人平时受到的法律教育

与法制权威的树立)，还要求被害人排除平时的不良行为习惯，例如，穿着具有性暗示的衣物与言语间存

在的挑逗性词汇。故此除却加强反性侵知识与安全防范意识之外，受害者还应增强内在的自我规范意识，

排除一些易受侵害的场所及行为。这具体表现在职业选择的方面，其应规避不良职业，例如卖淫、裸聊

等；在有其他选择的基础上减少从事性感舞蹈，陪侍喝酒之类的工作；在按摩店与酒吧等场所担任服务

人员时应尽量避免与异性共处一室之内，拒绝一些上门服务。同时在面对上门服务时应保持一定的警惕

之心，在收取外卖快递时不与其接触；在面对一些上门安装服务时，也应叫同伴随行。在日常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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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量减少在夜间“走夜路”的情况，选择道路较宽，灯光明亮的道路；避免在午夜一人外出，逗留于

不宜活动的空旷地点；减少进出娱乐场所的次数，拒绝陌生的酒水饮料与车辆。在居家住宅方面应做好

相应的防护措施安装防盗门窗。被害人在遭受性侵的过程中应在保障自己生命安全的前提下机智勇敢地

与犯罪分子斗争，事后要积极报警，协助司法机关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避免他人再受伤害。 

4.3. 犯罪案件发生后 

案件发生后应着重注意案件证据收集与被害人的心理抚慰。许多被害者在受侵害之后内心较为脆弱，

反复询问其被害细节容易造成对其的二次伤害。还有一些强奸案件其审讯较不规范，在取证时没有女性

工作人员在场，或者有女性工作人员在场却没有进行询问，并未发挥其安抚作用。还有一些被害人因羞

于报案而在家中徘徊，待其再立案时已经丧失了获得物证的基础。这种程序不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

被害者痛苦，而取证难的情形又使得加害人很难落入法网，两项其加大大打击了受害者的报案积极性，

使得犯罪分子得不到有效的惩戒，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犯罪的成本。 
社会对被害人的负面评价也使得被害人惧于报案，要转变这一看法，还要依靠社会宣传与普法教育，

不能将不属于受害者的错误强加在其身上，进而过多的苛责受害人。 

5. 结语 

2019 年至 2021 年的犯罪现状总体较多，甚至在中间年份呈现出小高峰趋势，但研究人员与文献数

量却相对较少，这使得理论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脱节。根据调查发现大多对于强奸犯罪的研究还是

集中于刑法学领域而不是犯罪学领域。在同种类性侵案件中，学界更加关注未成年性侵犯罪。同时可以

发现，经济程度较低的省反而犯罪率较低，而经济偏中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较为偏上的地方强奸

案件却较多。犯罪是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互动产生的，故在讨论犯罪性的同时也不能忽略被害性。

整理个案发现其犯罪人与被害人的一些共同点，其在日常行为中都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喜欢出入一些娱

乐场所，对犯罪的状态大多都抱有侥幸心理，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等等。 
每个犯罪发生的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家庭，故研究犯罪不能只究其原因，犯罪防控才是重中之重。

犯罪防控应当注意犯罪预防与犯罪控制，这就要求在审视犯罪时要从犯罪的全阶段入手，从国家、社会、

教育、自我控制等各方面进行把控，其中应当重点注意社会与加害人与被害者的自我预防。重点从社会

与个人提出犯罪防控措施，其他机构与组织尽可能发挥作用以填补社会与个人的能力边界，切实控制犯

罪的产生，保护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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